
惠阳自然资听告字〔2024〕8 号

听证告知书

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皇后村黄屋股份经济合作社、惠州市惠阳

区镇隆镇皇后村楼下股份经济合作社、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皇

后村破塘股份经济合作社、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皇后村石屋股

份经济合作社、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皇后村钟屋股份经济合作

社、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皇后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：

因惠州市惠阳区 2024 年度第十六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需要，

拟征收你们单位 1.0823 公顷集体土地，地类和面积分别为：耕

地 1.0822 公顷；园地 0.0001 公顷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惠州市人

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惠州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》

（惠府公〔2024〕1 号）和《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办法》

（惠府〔2021〕27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土地现状调查结果，

惠州市惠阳区自然资源局初步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。

本次征地，拟对征收土地范围涉及被征地农民实施社会养

老保障。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

知》（粤府办〔2021〕22 号）和《关于公布我市被征地农民养

老保障计提保障金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惠市人社函



〔2021﹞250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惠州市惠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拟定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，逐级上报有批准权的劳

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。

根据《自然资源听证规定》第十九条、《关于切实做好被

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7〕

14 号）的规定，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方

案报批之前，你们对征地补偿标准、安置方案和被征地农民养

老保险对象、标准以及费用筹集办法等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

请你们按照《自然资源听证规定》和《关于切实做好被征

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的规定，在征地补偿安

置公告期满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向惠州市惠阳区自然资源局（地

址：惠阳区叶挺大道好益康一路行政服务中心 B 栋，邮编：

516211，联系人：丘凌宇，联系电话：3369837）书面提出听证

申请；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作放弃听证。

特此告知。

附件：1.惠州市惠阳区自然资源局关于惠州市惠阳区 2024

年度第十六批次城镇建设用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2.惠州市惠阳区2024年度第十六批次城镇建设用地

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

惠州市惠阳区自然资源局 惠州市惠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年5月21日


